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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茲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發卡機構”）申辦雙

幣信用卡(以下簡稱“雙幣卡”)，除願遵守發卡機構信用卡約定條款外，並願

遵守雙幣卡以下各約定條款： 

1.雙幣卡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或約定外幣結付，持卡

人在台灣境內之信用卡交易應以新臺幣結付，在國外之信用卡交易應以約定

外幣結付，目前得約定之外幣為美元或日圓。 

2.信用額度：雙幣卡與其他信用卡共用同一信用額度，新臺幣與約定外幣整體

可使用之信用額度合併於持卡人於發卡機構新臺幣歸戶可使用總額度。發卡

機構將就持卡人新臺幣歸戶總額度進行風險控管。 

3.預借現金：雙幣卡依持卡人辦理預借現金之地區不同而有不同計價幣別及手

續費，說明如下： 

(1)台灣境內以新臺幣計收，並應繳付發卡機構依每筆預借現金金額百分之

三點五加上新臺幣壹佰伍拾元計算之手續費。 

(2)國外地區以約定外幣計收，並應繳付發卡機構依每筆預借現金金額百分

之三點五加上依約定外幣幣別(美元伍元/日圓伍佰伍拾元)計算之手續費。 

4.帳單：申請雙幣卡之持卡人，正附卡歸戶共用同一份帳單，另行於帳單上顯

示雙幣卡帳務資訊，說明如下： 

(1)帳單上分開列出各幣別的應繳金額及最低應繳款； 

(2)帳單上顯示之額度換算成新臺幣單一總額度； 

(3)帳單上分開列出各幣別之消費明細。 

5.繳款方式：新臺幣繳款方式維持現行作法，約定外幣繳款方式須透過持卡人

於發卡機構開設之外幣存款帳戶進行自動扣款。 

(1)申請雙幣卡之持卡人應先向發卡機構申請開設外幣存款帳戶，並填寫申

請書上之約定外幣扣款帳號。 

(2)持卡人授權以其在發卡機構之外幣存款帳戶辦理自動轉帳扣繳時，發卡

機構每月將於信用卡帳單繳款截止日當天從約定外幣扣款帳戶轉帳扣繳，若

帳戶持有人之約定外幣存款不足額時，將連續從約定外幣扣款帳戶中扣款三

次(分三個工作天扣繳)，且會將帳戶餘額扣抵至“0”元。 

(3)持卡人可設定『自動換匯繳款功能連結之新臺幣帳號』，於約定外幣扣款

餘額不足時，由發卡機構依約自動依自動扣款失敗之次一工作日匯率將新臺

幣存款帳戶之新臺幣轉換為約定外幣存入外幣存款帳戶(以下簡稱：自動換

匯繳款功能)，再進行扣款繳付約定外幣之信用卡帳款。 

6.自動換匯繳款功能： 

(1)持卡人申請雙幣卡並與發卡機構約定自動換匯繳款功能，發卡機構可於

約定外幣餘額不足導致約定外幣自動扣款失敗之次一工作日啟動自動換匯繳

款能。 

 雙幣卡特別約定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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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換匯繳款功能依自動扣款失敗之次一工作日發卡機構匯率將持卡人

之新臺幣轉換為約定外幣，先存入外幣存款帳戶，再透過外幣存款帳戶自動

扣款繳付約定外幣之信用卡帳款。 

(3)若新臺幣餘額不足換匯則當日自動換匯繳款功能作業將失敗，次一工作

日將再重新啟動自動換匯繳款功能作業，自動換匯繳款功能共執行二次(分

二個工作日作業)。 

(4)自動換匯繳款功能有可能因不可抗力(如颱風)之因素導致作業失敗，雙

幣卡持卡人仍須於繳款截止日前於外幣存款帳戶補足約定外幣應繳款金額。 

7.最低應繳款： 

(1)雙幣卡兩幣別之應付帳款各自計算其最低應繳金額，除與持卡人另行約

定外幣存款帳戶餘額不足而依約將新臺幣存款帳戶內之新臺幣轉換為約定外

幣外，雖其他任一幣別的存款帳戶內有多餘金額仍不能任意轉換。 

(2)雙幣卡持卡人針對新臺幣部分之每期最低應繳金額，依發卡機構信用卡

約定條款第十四條之規定辦理；針對約定外幣部分，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為當

期新增雙幣卡各卡約定外幣一般消費應付帳款之百分之十，加計雙幣卡各卡

約定外幣其餘應付帳款之百分之五、於非主管機關核准之境外投資交易平台

業者（如 eToro或相類似境外投資交易平台）所進行交易之金額、累計以前

各期逾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之總和、循環信用利息、預借現金手續費、分期

交易每期本金、國外交易手續費及定期定額申購基金之款項等其它應繳費用

（以上均指約定外幣部分），各卡尾數取至個位數(元)，歸戶正附卡合併計

算後，加計超過信用額度之全部使用信用卡交易金額，如低於美元參拾元或

日圓叁仟伍佰元，以美元參拾元或日圓叁仟伍佰元計。持卡人如同時持有發

卡機構二張以上之同一約定外幣幣別之雙幣信用卡(包括同一信用卡歸戶內

正、附卡持卡人持有之所有信用卡)者，其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為各卡同一約

定外幣最低應繳金額之總和。前述「一般消費」應付帳款不包含分期付款交

易金額與預借現金帳款。 

(3)雙幣信用卡帳款是否繳足最低應繳金額，將依持卡人歸戶新臺幣總繳款

金額(即依繳款截止日當天發卡機構匯率，將約定外幣總繳款金額轉換為約

當新臺幣金額後，加計新臺幣總繳款金額後之總和)判斷；若未繳足最低應

繳款金額，則視為延遲，需繳納違約金。 

以美元雙幣卡實例說明： 

客戶本期帳單上之新臺幣應繳總金額新臺幣 10,000元，最低應繳款新臺幣

1,000元；美元應繳總金額美元$300元，美元最低應繳款美元$30元。 

繳款截止日時客戶以臺幣繳款新臺幣 1,000元，美元帳戶自動扣款美元$30

元，則依繳款截止日當天發卡機構匯率換算客戶歸戶總繳款金額約當新臺

1,900元(1,000+美元繳款 30*匯率 30=1,900元)是否繳足最低應繳款之判

斷：以歸戶新臺幣總繳款金額新臺幣 1,900元與約當新臺幣最低應繳款總和

(新臺幣)=1,000+美元最低應繳款 30*匯率 30=1,900元判斷，客戶有繳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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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應繳款，故客戶不需繳交違約金。 

(4)如持卡人每月約定外幣帳單未繳清金額(以當期之應付帳款扣除循環信用

利息、各項應繳手續費(包括但不限於預借現金手續費或國外交易手續費)及

持卡人至當期繳款截止日止已繳付之帳款後之未繳清金額）依繳款截止日當

天發卡機構匯率換算約當新臺幣金額後，再加計新臺幣帳單未繳清金額（以

當期之應付帳款扣除年費、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各項應繳手續費(包括

但不限於預借現金手續費、掛失手續費、調閱簽帳單手續費、補寄帳單手續

費或國外交易手續費)及持卡人至當期繳款截止日止已繳付之帳款後之未繳

清金額）後，在新臺幣壹仟元(含)以下者，無須繳納違約金。 

(5)除(3)外，持卡人連續二期約定外幣帳單所繳付款項未達發卡機構所定最

低應繳金額者，發卡機構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

調整循環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或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 

8.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1)雙幣卡兩幣別之應付帳款各自計算循環信用利息，持卡人新臺幣應付帳

款之循環信用利息以新臺幣金額收取，約定外幣應付帳款之循環信用利息將

以約定外幣金額收取。新臺幣及約定外幣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依信用卡約定

條款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2)循環信用利率係依照正卡持卡人之信用狀況，依信用評分系統訂定不同

等級之信用風險區隔，並考量資金及營運成本(含營運利潤)後訂定，不因持

卡人持雙幣卡而有所不同。 

(3)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結清約定外幣全部應付帳款、或繳款後剩餘

未付款項不足新臺幣壹仟元之等值約定外幣，則當期結帳日發生之約定外幣

循環信用利息不予計收。 

(4)持卡人如同時持有發卡機構二張以上同一約定外幣幣別之雙幣卡(包括同

一信用卡歸戶內正、附卡持卡人持有之所有信用卡)者，其每期循環信用利

息為各卡循環信用利息之總和。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計算實例請詳見發卡 

機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十五條說明。 

9.國外交易授權結匯：持卡人在國外之交易應以約定外幣結付，若國外交易(含

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約定外幣時，則授權發卡機構按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

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約定結付外幣，均須加計發卡機構應向國際

組織給付之手續費(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取費率係依該組織規定，調整亦

同，詳見發卡機構網站說明)及發卡機構以交易金額之百分之 0.5%計算之國

外交易手續費後結付。 

【註】匯兌風險：如退款之貨幣非為約定外幣、或於國外以約定外幣交易而

辦理之退款，其退款時適用之匯率可能不同於交易時適用之匯率，而有可能

產生匯兌損失。 

持雙幣卡於收單銀行是國外銀行之實體或網路商店交易，不論交易金額指定

為新臺幣或外幣，仍屬於國外交易，交易金額將依約轉換為約定外幣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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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計收國外交易手續費。 

10.雙幣卡回饋累積及折抵辦法依各產品公告為準。 

11.雙幣卡不提供外幣消費款項之分期功能（包含帳單分期、單筆分期、約定單

筆分期、商店分期、繳稅分期、學費分期、預借現金分期及未來新增之分期

功能）。 

12.持卡人若有以下情形，授權發卡機構無需事先通知或催告將外幣欠款金額轉

換為新臺幣金額： 

(1)持卡人因債務困難與發卡機構達成協商還款，並完成簽約(協商還款包含

自行及法令規範之各類協商機制)。 

(2)持卡人因發生發卡機構信用卡約定條款喪失期限利益及契約之終止情

事，而遭發卡機構縮短延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使卡片遭發卡機構強

制停用或將欠款債務轉催呆。 

13.本條款之未盡事宜，悉依信用卡申請書及發卡機構信用卡契約之規定為之。

除信用卡契約所定之特定事由得以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外，發卡機構保留依

信用卡契約及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通知變更、終止本條款內容。 

14.發卡機構提供雙幣卡相關優惠之期間至民國 115年 12月 31日止，屆期相關

權益如未變動，發卡機構將自動展延優惠到期日一年；如有變動，發卡機構

將依主管機關規範進行通知。 


